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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董事會外部績效評估結果

112/02/23 董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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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外評機構

 依據

• 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第三條，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之執行，應至少

每三年由外部專業獨立機構或外部專家學者團隊執行評估一次。績效評估結果，應

於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

• 依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三十七條，宜將績效評估之結果提報董事會。

 外評機構

• 本公司於111年9月委任外部專業獨立機構「社團法人台灣投資人關係協會」，並

由其出具獨立性聲明。

• 評估期間：民國110年10月01日至111年0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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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外部績效評估證明
 本公司首次透過外評單位檢視本公司董事會職能之

運作情形。

 評估五大構面

• 董事會組成及專業發展

• 董事會決策品質

• 董事會運作效能

• 內部控制及風險管理

• 董事會參與企業社會責任程度

 根據董事會議記錄、內部現行政策、其他輔助文件

及公開資訊，並結合董事自評問卷及線上訪評出具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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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外部評鑑結論及建議

 結論：

• 本公司董事會運作情形均符合相關法令規範。
• 本公司在公司治理各方面皆有效且良好地運作。

 建議(做為強化董事會職能之參考)：

• 設置「永續發展委員會」之功能性委員會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編號2.14)

• 董事成員中具員工身分之人數不宜逾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法規未強制)

• 制訂董事會成員及重要管理階層之接班規劃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編號2.9)

• 制訂經董事會通過之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編號2.22)

• 建議制訂與營運目標連結之智慧財產管理計畫 (公司治理評鑑指標編號2.27)

•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增修財務報告發布前之封閉期間董事不得進行其股票交易之規定 (公司
治理評鑑指標編號1.15)本公司已於112年1月17日董事會完成修訂決議。






































